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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惠阳区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惠阳区淡水星河

东七路 1号星河丹堤花园 WZ 区（北区）某号房

（约 390.6平方米）违法建设采购行政处罚前

第三方测绘服务公开选取需求书

按照《关于在惠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

告》（粤府函〔2009〕160 号）公告内容：由惠州市城市管理行

政执法局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规

划范围内违法违章建设行为的行政处罚及相关的监督检查、行

政强制职能。现我局因办理行政处罚案件需要，需抽取测绘服

务单位，本次采购的服务是测绘服务项目，服务时限内，惠州

市惠阳区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前第三方测绘服务均

在此次中标单位中抽取。具体服务要求如下：

一、服务内容

1.采购项目名称：惠州市惠阳区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惠

阳区淡水星河东七路 1 号星河丹堤花园 WZ 区（北区）某号房

（约 390.6 平方米）违法建设采购行政处罚前第三方测绘服务。

2.项目规模：建筑面积 390.6 平方米（项目规模为建筑面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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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供参考，具体面积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）。

3.服务类型：测绘（楼房四至范围、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等）

4.服务时限：签订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完成

5.服务金额说明：服务金额 531 元，服务金额供参考，本次

采购服务金额按照《关于印发<测绘工程产品价格>和<测绘工程

产品困难类别细则>的通知》（国测财字［2002］3 号）基本收

费标准，以 1.36 元每平方米，项目规模 5000 平方米以下不下浮，

100%计取实际服务金额。根据测绘的实际面积基数进行计算，

具体金额以财政部门审核结算为准。

6.服务内容：对惠阳区淡水星河东七路 1 号星河丹堤花园

WZ 区（北区）某号房（约 390.6 平方米）违法建设采购行政

处罚前第三方测绘服务。本次采购服务要求中选单位至少提供 2

名工作人员驻场服务,其中至少有一名工作人员取得注册测绘师

资格，其他工作人员取得测绘有关资格。签订合同之日起 7 日

内完成测绘工作并提交工作成果。乙方到现场开展测绘工作，

提前一天预约甲方，甲方在工作日内提供配合。乙方如逾期 5

个工作日以上 7 个工作日以内提交测绘成果的，不予支付服务

费，采购单位可以解除合同另选其他测绘公司承担项目，将中

选单位列入不良信用记录，服务评价按最低分打分上报广东省

中介超市服务系统，书面函告区广东省中介超市中心处理。中

选单位的工作人员必须在惠州市惠阳区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执法人员的陪同下进行现场勘查、调阅资料、问询，不得擅自

与测绘对象业主单位进行接触或向测绘对象业主单位提出与测



- 3 -

绘无关的要求。

7.资质要求：参加此次报名的测绘单位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

在法律上，财务上独立，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，且经营范围满

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；报名参加本次采购服务的公司需取得国

家住建部或省住建厅核发的《测绘资质证书》，并入驻广东省中

介超市。

8.回避单位：无

二、其它要求

1.中选人在接到选取人的通知后，须安排项目负责人于 2

个工作日内，到选取人办公地点领取项目的“公开选取中介机

构确认书及项目相关资料”，领取时须提供项目负责人实施该项

目的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（含身份证复印件，领取时须出示身

份证原件）。

2.中选人领取确认书后，未于 2 个工作日内到选取人办公地

点领取相关资料，或无法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整提供项目服务要

求的相关资料，将直接取消中选人的资格，将中选人列入“黑

名单”，并报中介超市重新选取中选人。

惠州市惠阳区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5年 12 月 24 日

（联系人：潘劼辉，联系电话：0752-383690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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